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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焦作市工程建设项目市政公用报装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水电气暖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接

入效率，按照《焦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要

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区范围内用户新装、改建水电气暖

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接入业务。

第三条 在水电气暖等报装过程中涉及到审批事项的，由《焦

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中确定的对应阶段牵

头部门负责。

第四条 按照依法依规原则，统一、规范水电气暖等报装所

需申请材料，水电气暖等专营企业不得向申请人提出无法规依据

的证明事项或资料要求。

第五条 通过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，推进数据互通

共享，可由相关部门提供或水电气暖等专营企业自行查询的，不

再由申请人提供。

第六条 在材料能够基本满足本部门技术性审查要求的情况

下，可先行出具预办理意见，待材料齐全后办理正式手续。

第七条 优化报装流程。在建设项目工程建设许可阶段，水

电气暖等专营企业提前介入，将水电气暖等报装服务关口前移到

获得施工许可前，水电气暖等设施与工程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审



— 48 —

图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，验收后直接办理接入。水电气暖等专

营企业应通过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，做好申报资料范本、

共性问题解答等基础性工作，提高报装申请一次性成功率。

第八条 压缩报装时限。供水企业受理申请后，开展现场勘

查、方案设计、验收通水等环节的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7 个工作日；

供气企业受理申请后，开展现场勘查、方案设计、验收通气等环

节的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9 个工作日；供热企业受理申请后，开展

现场勘查、方案设计、验收通暖等环节的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10 个

工作日。供电企业受理申请后，开展现场勘查、方案设计、验收

通电等环节的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。水电气暖等单项竣

工验收合格后 2 个工作日内，由水电气暖等专营企业出具合格意

见。以上时间不包括合同签订、施工、办理相关行政审批等专营

企业无法控制的时间。

第九条 在市政务服务大厅原有水电气暖等窗口的基础上，

新增水电气暖等报装业务，实现“一窗受理”、网上办理，进一

步推进一站式服务。水电气暖等专营企业负责受理申请、现场勘

查、方案确定、验收工作，并提供全流程咨询服务。

第十条 要全面建立服务承诺制度，并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

公开承诺服务内容、办理时限和收费标准等。视情况提前介入有

关项目建设，告知有关政策、标准、流程和注意事项等。

第十一条 国家、省对涉及水电气暖等报装工作中的服务事

项规定有变化的，应及时进行调整或取消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试行期一年。


